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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4年，原告汪汉桥与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因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原告汪汉桥向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法院” ）提起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8）。

二、诉讼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具体内容如下：

“驳回原告汪汉桥的起诉。

本案案件受理费91,862.20元（已由原告预交），待本裁定生效后予以退回。 保

全费500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

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

原告汪汉桥已提出上诉请求，具体内容如下：

“1、请求贵院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4）粤0304民初52680号

《民事裁定书》。

2、请求贵院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对本案进行重新审理，或者贵院在查明案件事实

后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设计费和赶工奖11,677,032.79元及利息 （以11,

677,032.79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3、一审诉讼费、二审上诉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

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本次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原告已申请上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

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相关案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公司

的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相关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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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

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

月1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年5月15日9:15-15: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保税区槟榔道8号建艺集团6楼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郭伟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2025-06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9人，代表股份49,619,6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1.085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48,321,8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0.272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7人，代表股份1,297,7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3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6人，代表股份1,034,93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64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6人，代表股份1,034,9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6484％。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79,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9％；反对

1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5％；弃权20,6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94,6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118％； 反对1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38％；弃权20,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43％。

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93,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5％；反对

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弃权20,6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8,3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356％； 反对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01％；弃权20,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43％。

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3、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79,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9％；反对

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弃权34,3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94,6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118％； 反对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01％；弃权34,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81％。

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89,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5％；反对

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弃权24,64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4,3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491％； 反对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01％；弃权24,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08％。

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78,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7％；反对

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7％；弃权20,6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94,0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538％； 反对20,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18％；弃权20,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43％。

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79,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9％；反对

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弃权34,3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94,6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118％； 反对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01％；弃权34,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81％。

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79,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9％；反对

1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5％；弃权20,6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94,6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118％； 反对1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38％；弃权20,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43％。

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92,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5％；反对

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弃权20,6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7,8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873％； 反对6,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84％；弃权20,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43％。

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79,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9％；反对

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弃权34,3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94,6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118％； 反对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01％；弃权34,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81％。

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唐诗、尹雯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0261� � � � � � � � � � � �证券简称：阳光照明 公告编号：临2025-012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下属公司安徽阳光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安徽阳光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阳光” ），上述被

担保人为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不

存在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安徽

阳光提供担保金额为3,000万元；截至2025年5月15日，公司已为安徽阳光提供担保

的余额为2,000.26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因业务开展需要，满足公司下属公司安徽阳光日常经营需求，安徽阳光拟向徽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金寨支行申请不超过3,000万元的授信额度， 担保有效期

为一年。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于5月12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同意2025年度拟为公司及控股下属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83,000万元的融资担保，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下属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53,

000万元， 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控股下属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

过30,000万元。 上述额度为2025年度预计担保额度，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以公司控股

下属公司的实际资金需求来合理确定，担保协议由担保人、被担保人与相关金融机

构协商确定，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公司在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被担保

为控股下属公司的担保额度可调剂给其他控股下属公司使用。担保签订期限自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

告：临2025-008）。

本次担保事项及金额均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额度范围内，无需履行

其他审批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新增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担保预

计有效

期

是否关

联担保

是否有

反担保

对下属公司的担保预计

1.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下属公司

阳光照明 安徽阳光 100% 47.40 2,000.26 3,000 0.84% 一年 否 否

本次担保在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本次担保使用额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2025年度预计担保额度 本次使用前已使用额度 本次使用后剩余额度

阳光照明 安徽阳光 8,000 0 5,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安徽阳光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二）成立时间：2013年6月5日

（三）注册地址：金寨县现代产业园区梅山湖路阳光工业园

（四）主要办公地点：金寨县现代产业园区梅山湖路阳光工业园

（五）法定代表人：马建兴

（六）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七）主营业务：照明电器产品、仪器设备开发、制造、销售、安装、照明系统的设

计安装等

（八）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004.24 20,919.39

负债总额 10,942.48 9,915.60

净资产 11,061.76 11,003.79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3月31日

营业收入 13,327.97 3,290.67

净利润 -755.62 -57.97

（九）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安徽阳光100%的股权

（十）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十一）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上述公司为非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被担保

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下属公司安徽阳光提供担保金额3,000万元，担保有效期为一年。上述担

保期限是指银行债务发生之日起计算。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具

体的担保合同等文件。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主要为公司对下属公司安徽阳光的担保，公司作为安徽阳光控股

股东，对下属公司安徽阳光日常经营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

控范围之内，且安徽阳光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及下属公

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

计的议案》，董事会认为，该笔银行授信符合其经营实际，为其提供担保可以保障其

获得银行的流动性支持，具有必要性。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额度范围内，公司在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公司将密切关注其经营及财务状况，对

其担保风险基本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5月15日，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0,940.88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8.71%，无逾期担保。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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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本次会议部分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点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

月15日（星期四）即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卫平先生

5、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6、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曙光社区智谷研发楼B栋20层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含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24人，代表股

份143,455,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6.6310%。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4人，代表股份140,087,3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5.536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0人，代表股份3,368,58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950%。

3、出席本次会议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共315人，代表股份6,823,910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2.2181%。

出席和列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人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广东华商

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058,2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28%；反

对25,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弃权372,686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8,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98%。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426,2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722%； 反对25,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64%；弃权372,6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8,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15%。

（二）审议并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054,9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05%；反

对27,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3%； 弃权373,286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9,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02%。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422,9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238%； 反对27,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59%；弃权373,2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9,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03%。

（三）审议并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054,9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05%；反

对27,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3%； 弃权373,286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9,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02%。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422,9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238%； 反对27,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59%；弃权373,2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9,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03%。

（四）审议并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054,7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03%；反

对35,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 弃权365,486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8,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48%。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422,7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209%； 反对35,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32%；弃权365,4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8,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560%。

（五）审议并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053,9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98%；反

对3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 弃权369,886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9,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78%。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421,9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092%； 反对3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04%；弃权369,8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9,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04%。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拟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051,5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81%；反

对35,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 弃权368,686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8,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7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419,5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740%； 反对35,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32%；弃权368,6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8,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029%。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61,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27%；反对

2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6%；弃权376,686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9,3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27%。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419,3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711%； 反对27,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89%；弃权376,6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9,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201%。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057,6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24%；反

对3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 弃权365,586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8,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48%。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425,6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634%； 反对3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92%；弃权365,5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8,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574%。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为逐项表决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9.01关于担任管理职务的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55,714,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72%；反对

3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4%；弃权368,911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8,9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74%。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418,2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560%； 反对36,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78%；弃权368,9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8,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062%。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9.02关于未担任管理职务的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683,8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41%；反

对37,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 弃权374,711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8,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46%。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411,8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622%； 反对37,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66%；弃权374,7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8,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11%。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9.03关于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041,4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11%；反

对36,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 弃权377,711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8,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33%。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409,4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271%； 反对36,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78%；弃权377,7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8,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351%。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55,534,3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62%；反对

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0%；弃权373,611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8,3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78%。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413,3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842%； 反对3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07%；弃权373,6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8,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5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十一）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033,3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70%；反

对37,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 弃权374,511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8,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7%。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412,3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696%； 反对37,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22%；弃权374,5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8,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882%。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十二）审议并通过《关于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062,1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55%；反

对2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 弃权364,986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8,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44%。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430,1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293%； 反对2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20%；弃权364,9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8,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8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061,7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52%；反

对2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 弃权369,986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8,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79%。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429,7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235%； 反对2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46%；弃权369,9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8,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1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四）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055,3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08%；反

对26,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弃权374,386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8,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1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423,3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297%； 反对26,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39%；弃权374,3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8,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86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郭峻珲律师和付晶晶律师全程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为本

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形成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相关公告。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293� � � �证券简称：奥浦迈 公告编号：2025-040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浦迈” 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商业银行开立了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近日，公司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续已经办理完成，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6月13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奥浦迈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232

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049.5082万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80.2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

643,705,576.4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510,944,779.75

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8月30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信

会师报字[2022]第ZA15717号），验证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放及专户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及监督管理等方面做出明确

规定及具体规范。

公司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子公司已与保

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严格按照

要求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账号 账户状态

1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乐支行 121935106510188 正常

2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 3301040160021413482 正常

3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

技支行

50131000907376324 本次注销

4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张江支行

310066865013005887838 已注销

5 上海奥浦迈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乐支行 121938304910287 已注销

三、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之一“奥浦迈细

胞培养研发中心项目” 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

常经营活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刊载于上海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为存放“奥浦迈细胞培养研发中心项目” 的募集

资金，上述项目结项后，为便于公司对募集资金专户的管理，公司于近日办理完毕上

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行的募集资金账户 （银行账号：

50131000907376324）的注销手续，同时将节余募集资金（含银行利息收入、现金管

理收益等）合计2,369.21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银行账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

的商业银行就对应账户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亦随之终止。

特此公告。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45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13: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15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厅（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二大

街62号MSD-B1座15层1503）。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周志远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47人，代表股份497,968,66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47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人， 代表股份486,659,1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81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46人，代表股份11,309,55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665%。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

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

案：

（一）《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496,227,9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04%； 反对1,17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67%；弃权561,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8%。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96,228,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05%； 反对1,14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08%；弃权591,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7%。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202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96,219,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86%； 反对1,185,6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81%；弃权563,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3%。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96,198,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45%； 反对1,16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46%；弃权602,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496,546,8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45%； 反对1,226,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63%；弃权195,3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887,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87.4285%； 反对1,226,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8439%；弃权195,3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7276%。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2024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496,227,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03%； 反对1,06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46%；弃权672,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1%。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关于审批2025年度生态环保产业项目投标额度暨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4,418,3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70%； 反对3,170,9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68%；弃权379,3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2%。

本议案获得通过。

此外，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作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魏栋梁、成添翼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

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